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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小 大】【关闭窗口】
各镇人民政府，县府直属各单位：
《广宁县专利申请费用补助试行办法》经2017年8月18日第十六届县政府1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县科技局反映。
 
 
广宁县人民政府
2017年10月9日
 
广宁县专利申请费用补助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我县全社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的积极性，促进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全面健康发展，根据《广东省专利申请补助及奖励专项补金管理办法》（粤财教〔2014〕121号）等的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利申请补助金是指由县财政预算中安排用于提高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优化专利申请结构，保护创新成果，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支撑的专项补助金。
第三条  专利申请补助金实行无偿、一次性补助。受助项目为当年获得国内授权的专利和国外授权的专利，着重支持发明专利。
第四条  专利申请补助金坚持科学管理、专款专用、诚实申请的原则。
第二章  补助条件与补助标准
第五条  申请补助的专利项目应具备的条件：
（一）本县辖区内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在本县辖区内有常住户口的个人，以广宁县地址向国家专利局申请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及在国外申请获授权的专利；
（二）申请补助的专利项目应权属明确；
（三）专利补助金的申请应在专利申请授权后1年内提出。
第六条  补助标准：
（一）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国内申请获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补助3000元；个人国内申请获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补助2000元。
（二）国内申请获授权并提供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的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实用新型专利每件补助1500元。
（三）国内申请获授权并提供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出具的专利权评价报告的外观设计专利每件补助800元。
（四） 国外申请获授权的专利，根据其性质和种类参照以上标准执行，同一专利获得国外多个国家授权的只补助一次。
第三章   申请程序
第七条  县科技局根据年度工作要求，每年在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专利申请补助金的申请指南，明确当年支持范围、内容及方式。申报单位或个人按照指南要求向县科技局提交申报材料。
第八条  县科学技术局负责补助经费申请的核对。
第九条  获授权专利可同时申请省、市奖励资金。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专利申请补助金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县纪委监察部门负责补助金使用的监督。
第十一条  申请补助的申请人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必须真实、合法、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行为，经查实，县科学技术局不受理其申请。已受补助的项目，经发现有虚假行为，补助的经费全额追回，并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广宁县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2年。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委办，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驻宁有关单位。
─────────────────────────
广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9日印发

